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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根据上下文另作解释，否则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下含

义：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 53号，经 2011年证监会令第 73号修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安徽省国资委 指 安徽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华普天健 指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 

本所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上市公司/雷鸣科化/公司 指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股票代码：600985 

西部民爆 指 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173 名自然人股

东 

标的资产/交割资产 指 
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及

相关业务 

本次吸收合并/本次交易 指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湖南西

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 

《吸收合并协议》 指 

雷鸣科化与西部民爆于 2012年 1月 20日签署

的《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西部民

爆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议》 

《吸收合并补充协议》 指 

雷鸣科化与西部民爆于 2012年 5月 28日签署

的《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西部民

爆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

议》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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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情况 

之法律意见书 

                                     [2012]皖天律证字第 057-4号 

 

致：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重组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接受雷鸣科化委托，委派本所张晓健、李刚（以下

简称“本所律师”）以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为雷鸣科化吸收合并西部民爆实施

情况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依据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作出的。 

2、本所律师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与出具法

律意见书有关的事实，及所涉文件资料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验证。在有关事实无法获得其他资料佐证时，本所律师不得不依靠公司及有关人

士的保证和证言。公司须承诺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保证和证言是真实、准确、

完整的。 

3、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雷鸣科化吸收合并西部民爆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于任何其他目的。 

4、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申报本次吸收合并实施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上报，并依法对此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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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吸收合并方案的主要内容 

根据雷鸣科化与西部民爆分别于 2012年 1月 20日、2012年 5月 28日签署

的《吸收合并协议》和《吸收合并补充协议》，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徽

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283号），本次吸收合并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雷鸣科化通过换股方式吸收合并西部民爆，雷鸣科化为吸收合并方及吸收

合并完成后的存续方，西部民爆为被吸收合并方。本次吸收合并的对价为雷鸣科

化向西部民爆股东合计发行 45,636,496股股份。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西部民爆

法人资格注销，其全部资产及负债由雷鸣科化承继。 

二、 本次吸收合并的授权与批准  

（一） 雷鸣科化的授权和批准 

1、2012年1月20日，雷鸣科化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吸收合并预案及相关议案。 

2、2012年 5月 28日，雷鸣科化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本次吸收

合并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决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

案。 

3、2012年 3月 28日，安徽省国资委出具《关于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

司吸收合并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宜的批复》，同意雷鸣科化吸收合

并西部民爆。 

2012年 6月 4日，安徽省国资委出具《关于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拟

吸收合并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的批复》，核准本次吸收

合并《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4、2012年 6月 20日，雷鸣科化召开 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吸收合并方案及相关议案。 

（二） 西部民爆的授权和批准 

1、2011年11月9日，西部民爆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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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吸收合并初步方案及相关议案。 

2、2011年11月24日，西部民爆召开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审议通过了本次吸收合并初步方案及相关议案。 

4、2012年4月25日，西部民爆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吸收合并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 

5、2012年5月10日，西部民爆召开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本次吸收合并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 

（三）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2年9月25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283号），核准本

次吸收合并方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吸收合并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的、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依法可以实施。 

三、 本次吸收合并的资产过户及交割情况 

（一）资产交割方案及其授权和批准程序 

2012年9月29日，雷鸣科化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资产交

割事宜的议案》，同意西部民爆以其新设全资子公司湖南雷鸣西部民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雷鸣西部”）为本次吸收合并的载体。在本次吸收合并实施完毕后雷

鸣西部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部民爆的人员、业务及资产（包括其他控股

公司的股权）全部由雷鸣西部承接；西部民爆的资质将由雷鸣西部重新申请；雷

鸣科化通过全资持有雷鸣西部的股权而拥有西部民爆的人员、业务、资产及相关

资质。 

（二）资产交割确认 

根据雷鸣科化、西部民爆、雷鸣西部签署的《资产交割确认书》，各方确认，

西部民爆全部资产、负债均已按照雷鸣科化指示交付至雷鸣西部。雷鸣科化通过

雷鸣西部已实际控制和承继了西部民爆的全部资产、负债、人员、资质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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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民爆已经完成本次吸收合并有关的资产、负债、人员、资质和业务交割义务。 

（三）交割资产中资产过户的办理情况 

1、交割资产中股权变更登记的办理情况 

（1）经本所律师核查，西部民爆已将其原持有的吉首市瑞安民用爆破器材

有限公司100%股权、保靖县瑞安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100%股权、凤凰县瑞安

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古丈县瑞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100%

股权、龙山县瑞安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100%股权、泸溪县瑞安民用爆破器材

有限公司100%股权、永顺县瑞安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100%股权、湘西自治州

飞达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100%股权、桑植县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张家界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张家界市永定

区安达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中方县瑞安民爆器材物资有

限公司100%股权、会同县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100%股权、靖州县民爆器材专

营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洪江市瑞安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100%股权、通道

瑞安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湘西自治州瑞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100%

股权、怀化市瑞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张家界市永定区安泰民用爆破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按照雷鸣科化的指示变更至雷鸣西部名下，并已完

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经本所律师核查，西部民爆已将其原持有雷鸣西部100%股权变更至雷

鸣科化名下，并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交割资产中房屋过户登记的办理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交割资产中需由西部民爆过户至雷鸣西部的房屋已由西部

民爆按照雷鸣科化的指示过户至雷鸣西部名下。 

3、交割资产中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的办理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交割资产中需由西部民爆过户至雷鸣西部的土地使用权已

由西部民爆按照雷鸣科化的指示过户至雷鸣西部名下。 

4、交割资产中商标过户的办理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交割资产中需由西部民爆过户至雷鸣西部的注册商标已由

西部民爆按照雷鸣科化的指示申请过户至雷鸣西部名下，目前上述商标过户手续

正在办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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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商标由西部民爆办理过户至雷鸣西部名下不存在法律障

碍。 

5、交割资产中车辆过户登记的办理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交割资产中需由西部民爆过户至雷鸣西部的车辆，已由西

部民爆按照雷鸣科化的指示过户至雷鸣西部名下。 

（四）交割资产中其他资产的交付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资产交割确认书》，西部民爆原拥有的不需办理

过户手续的设备、存货等全部其他资产已按照雷鸣科化的指示交付给雷鸣西部，

并已由雷鸣西部控制和所有。 

（五）交割资产中债权债务处理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资产交割确认书》，西部民爆已按照雷鸣科化的

指示将其全部债权债务交付给雷鸣西部。 

（六）雷鸣科化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和工商登记情况 

2012年11月20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本次吸收合并

事项具了会验字【2012】2266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2012年11月

20日止，雷鸣科化已收到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吴干健等173人缴纳的

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45,636,496.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5,236,496.00元，累计股本人民币175,236,496.00元。 

雷鸣科化正在办理因本次吸收合并增加注册资本的相关工商登记手续，本所

律师认为该等工商登记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西部民爆的注销情况 

西部民爆正在办理公司注销有关手续，本所律师认为西部民爆的注销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人员安置及业务资质承接情况 

（一）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人员安置情况 

据核查，西部民爆全部员工已由雷鸣西部接收，并办理了劳动合同主体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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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上述员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全部由雷鸣西部接续，相关手续已经办

理完毕。 

（二）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业务资质承接情况 

据核查，西部民爆原持有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

销售许可证》已经注销完毕，雷鸣西部已重新申请并取得《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

可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五、雷鸣科化新增股份的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2年 11月 27日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雷鸣科化已于 2012年 11月 27日办理完毕本次交易发

行股份登记，雷鸣科化因本次交易发行的 45,636,496股 A股股份已登记至交易

对方名下。 

六、 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雷鸣科化、西部民爆已经履

行了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七 、本次吸收合并实施的后续事项及其法律风险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后续事项主要如下： 

1、尚需完成前述商标由西部民爆过户至雷鸣西部名下的手续；  

2、雷鸣科化就本次吸收合并引致的增资事宜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3、雷鸣科化因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上市事宜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

同意；  

4、西部民爆尚需完成注销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在交易各方按

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约定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相关义务的情况下，相

关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八、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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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吸收合并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的、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依法可以实

施；  

2、本次吸收合并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已交付至雷鸣科化或根据雷鸣科化指示

交付至雷鸣西部。交割资产中股权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交割资

产中除商标外的其他须过户资产已全部完成过户手续，商标过户至雷鸣西部名下

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西部民爆人员、资质、业务已全部由雷鸣科化或雷鸣科

化指定雷鸣西部接收；  

3、雷鸣科化因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已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 

4、雷鸣科化、西部民爆已经履行了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5、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

相关协议的约定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相关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后续事

项对雷鸣科化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6、本次吸收合并的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以下无正文，签署页附后） 




